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65號

原      告  林軒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哲健律師(法扶律師)

複代理人    張宏暐律師

被      告  福岡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

代  理  人  林俊宏  

共同

訴訟代理人  孫瀅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

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219,498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3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219,498元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

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七、不甚礙被

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

2、3、7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於起訴時聲明原請求「被

告應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1,183,1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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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之

後於訴訟中擴張聲明第1項金額為：「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

告1,356,08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51頁），嗣又

於民國115年2月25日變更聲明為：「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

1,150,972元，及自起訴暨訴訟救助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

二第253、265頁），為本於同一基礎事實，擴張或減縮應受

判決事項之聲明，且無礙於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符合

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11年10月31日起受僱於被告福岡工程有

限公司（下稱福岡公司），擔任防水施工人員，約定每日工

資為2100元及餐費200元，也就是日薪共計2300元，每月工

作25或26日，最後工作日為113年5月27日，於113年5月27日

原告依被告指示，在臺北市○○區○○○路00巷0弄0號進行

防水工程，由於鷹架倒塌，原告自二樓高度跌落，導致右腿

骨折，原告當日即住院並接受治療，診斷為「右側遠端脛骨

閉鎖性骨折」，並進行骨折復位固定手術；113年6月11日原

告進行拆線手術，醫生建議休養及專人照護三個月；後續於

113年9月24日回診，醫生再次建議修養及專人照護至少3個

月。即以目前之醫師建議事項，至少在113年5月27日至113

年12月23日均須休養及專人照護，共計約8個月，及自113年

5月27日至114年3月23日須修養3個月，共計約11個月，又因

為被告沒有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因此原告

無法申請相關職業災害給付，經與被告勞資爭議調解亦無結

果，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及保護法第91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與第2項、第1

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又被告二人依民法185條

第1項及第28條、第188條第1項應負連帶責任。故原告請求

被告給付醫療補償（醫療費用）1580元、不能工作損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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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領工資）632,500元（原告之日薪為2300元，每月工作25

或26日。若以25日計算，每月原領工資為2300元×25＝57,50

0元，原告須修養11個月，故不能工作的損害為57,500元×11

月＝632,500元）、及看護費用422,000元、精神慰撫金30萬

元，合計1,356,080元，扣除被告業已給付原告205,108元，

總計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150,972元。並聲明：㈠被告等應

連帶給付原告1,150,972元，及自民事起訴暨訴訟救助聲請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係經訴外人李喬維於111年底告知，可以透過被告福岡

公司接案防水工程承攬工作，承攬報酬以日薪2,000元計

算，被告福岡公司面談時亦清楚告知，不會限制或約定原告

工作時間、出勤日數、上下班時間等，如原告當日未報到，

亦毋須向被告請假或須被告准許，亦無有工作規則或請假規

定，原告未報到當日不會派工給原告承攬，原告可以自行決

定每日是否要出勤上工或報到，原告亦得另自行接案承攬其

他工作，為原告知之甚詳，而原告工作內容，亦與共同於

「台北市○○區○○○路00巷0弄0號」，承攬廠商訴外人峻

佳室內裝修設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峻佳室內設計公司）之

外牆及陽台防水工程之承攬師傅即訴外人卓訓賜相同，原告

在其所稱任職於被告期間，原告勞保亦投保在其他公司，原

告得任意報到或請假，被告沒有准駁之權限，原告之工作方

式及內容未受到被告限制，原告也無須打上下班卡，被告亦

無遲到扣薪、工作規則之規範，被告對原告並無考核、獎懲

制度，亦不因原告工作額外獎勵、評等或影響薪資，足見其

與被告間並不具人格上、經濟上之從屬性，與被告之員工間

也無組織上從屬性，核與勞基法關於勞工之定義不符，堪認

兩造間之實質契約關係，非屬僱傭契約，兩造間應屬承攬契

約，即無適用勞基法之相關規定，故原告依勞基法規定據以

主張請求被告應給付相關賠償並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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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又原告受傷之原因，乃原告未依照峻佳室內設計公司113年5

月27日勤前教育訓練說明之規範事項進行承攬工作作業所導

致，原告自己未遵守安全衛生規則因而致傷，原告受傷實為

其自己未遵守使用安全上下設備、未依照規定架設使用2層

施工架，取巧僅架設1層施工架，且僅放置(半片層板)寬度

不足，竟再於上方架設活動A字梯之顯然不穩固之方式，而

不符高處作業穩定性規範、又未遵守2人共同進行合梯作業

等情形所致，原告對其受傷具有過失，其傷勢並非被告故意

或過失所致，亦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給付賠償，尚無理由。

　㈢原告固主張其日薪2,300元，每月工作日以25日計算，惟被

告否認，原告於各處承攬工作，各該承攬工作日薪為何，又

原告是否每月工作日數均高達25日，非無商榷餘地，此部分

應由原告提出相關證明，又輔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固均載有

「專人照護至少3個月」，原告據此主張看護日數(211日)，

惟觀原告本件傷勢、手術內容，復參諸相關實務判決，關於

各該不同傷勢之看護日數，足徵本件原告主張之看護日數，

實與一般經驗法則有所違背，專人照顧是否係需24小時專人

照顧抑或僅需半日專人照顧，均未敘明，尚非可採。

　㈣被告於本件事故後，業已給付原告共計205,108元，如鈞院

審酌就後仍為不利被告認定，被告主張已經給付原告之金

額，亦應與原告請求金額，互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答

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三、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並同意依此爭點做為辯論及判決之基

礎（見本院卷二第253、254頁）：

　㈠原告113 年5 月27日於台北市○○區○○○路00巷0 弄0 號

進行外牆及陽台防水工程，並於峻佳室內裝修設計股份有限

公司「每日勤前教育（危害告知）紀錄單」簽名，該紀錄單

安全衛生注意事項第9 點記載合梯作業，必須兩人夥同作業

（見本院卷一第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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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原告於113 年5 月27日於第一項地點發生受傷事故，受有右

側脛骨幹閉鎖性骨折（下稱本件受傷），於113 年5 月27日

12時7 分至振興醫院急診治療，醫囑建議休養3 日，需門診

追蹤治療（見本院卷一第91頁）。

　㈢原告與被告福岡公司、被告林俊宏未簽署書面雇傭契約，被

告福岡公司、林俊宏未訂有工作規則、請假規則。

　㈣被告福岡工程有限公司、林俊宏未為原告投保勞、健保，原

告迄今均無勞、健保投保資料。

　㈤原告以自己為要、被保險人，投保始期在113 年5月27日之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傷害險、傷害醫療險

（本院卷一第231至233 頁）。

　㈥原告經臺大醫院鑑定函復稱「因右側遠端脛骨及內踝骨折，

於113年5月28日在輔大醫院骨科接受開放性復位內固定手

術。具經驗類似傷勢自113年5月27日受傷起算，病人須30日

24小時專人看護及180日修養天數始可恢復工作。」(見本院

卷二第225頁）。

　㈦被告已支付原告205,108元（包含醫療費用83,023元、2筆3

0,000元薪資、1筆2,058 元計程車費用、1筆不能工作損失6

0,000元）（見本院卷一第73頁），項目不同部分，原告同

意抵銷。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之爭點為：㈠原告與被告福岡公司間之契約關係為何，

究為僱傭關係或係承攬關係？ ㈡被告福岡公司應否負職業

災害補償，及被告二人應否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㈢

原告請求被告二人就醫藥費1,580元、不能工作損失632,500

元、看護費42萬2,000 元、精神慰撫金30萬元，負連帶賠償

責任，有無理由？㈣原告本件受傷，原告是否與有過失？如

有，比例為何？㈤又被告主張抵銷205,108 元後，原告請求

被告連帶給付1,150,972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茲敘明如下：

　㈠原告與被告福岡公司間之契約關係為何，究為僱傭關係或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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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關係？

　1.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民法第482條定有明

文。至稱承攬者，則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

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

項亦有明文。即僱傭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

僱人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

工作，且受僱人提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而

承攬契約之當事人則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

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

從屬關係，可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

二者性質並不相同（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73號判決意

旨可參）。

　2.又勞動契約之從屬性，具有下列內涵：①人格從屬性：即受

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

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

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

義務。②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

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

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③組

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

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是勞動契約之勞工

與雇主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關於勞務給付之

契約，其具有從屬性勞動性質者，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

質，自應屬勞動契約（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47號、88

年度台上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契約類型是否為勞

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

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

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

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

以為斷（大法官釋字第740號解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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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1號民事判決亦可參照）。復以勞基法係依憲法第15條

保障人民生存權、工作權及第153條改良勞工生活、實施保

護勞工政策之意旨，立法規範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基

於該法保護勞務提供者之立法目的，從勞雇關係整體觀察，

勞務提供者對於事業經營者已顯現相當程度之勞雇關係特徵

者，縱未完足全部，仍應定性雙方間之契約關係為勞動契

約，依勞基法予以規範。本件被告公司否認與原告間有成立

勞動契約，依照前述說明，原告自應就兩造間成立勞動契約

一事，負舉證責任。

　3.經查，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為僱傭關係，然此為被告所否

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原告任職於被告

福岡公司，是否具人格上、經濟上、組織上之從屬性？亦即

兩造間究屬僱傭關係、承攬關係？有無勞基法之適用？茲論

述如下：　　

　　①人格上從屬性而言：

　　　查本件原告施作防水工程要穿被告福岡公司制服，依被告

指示之工作地點，上工時間原則上是7 時至8 時到案場，

離開工地時間大約是下午4 時至5 時30分，均由被告福岡

公司決定，也有參與員工旅遊，勞健保部分由原告自己去

投保，並把收據報給被告福岡公司，被告公司就會給付原

告投保勞健保的費用，原告依據每天點工情形上傳提供服

務，被告即給與薪資，是原告有上班下班之工作時間受有

約束，並有請假，且被告有對原告指揮如何施作防水及有

指導用什麼材料、原告並要拍照上傳工作及施作工程進度

及施工內容情形給被告看等情，有工作群組施作回報對話

截圖、及編號84、91之對話紀錄勞健保收據及通知上傳收

據、編號87至90之員工旅遊通知公告及細節等附卷可參

（見本院卷一第145至165頁、第169至193頁)，並經證人

李宜豪證述無訛（見本院卷二第187、190、192、193

頁)，足證原告工作時間及勞務給付方法、給付勞務地點

等係在被告之指揮監督下提供防水勞務，原告系爭期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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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勞務具體內容，須服從被告之指揮監督管理，不能自由

支配工作時間，足證原告依被告公司之指揮提供勞務工

作，顯具人格上之從屬性。

　　②經濟上從屬性而言：

　　　查本件原告施作防水所需鷹架材料工具除簡易的，如有攪

拌機、滾輪、刷子、軟板、海菜粉、水泥、網類、鋁梯。

比較複雜的還有機具，如噴塗機、高壓清洗機、空壓機。

還有帆布。材料有複合式彈性水泥、滲透型底漆均由被告

福岡公司所提供，且被告公司有提供零用金部分，放在原

告等員工身上，以防萬一倘若現場施作過程中材料不足或

工具沒有時，原告等員工會拿零用金到五金行購買防水施

作的材料及工具等情，此有群組編號78、85對話紀錄及經

證人李宜豪證述無訛(見本院卷一第190、192頁、本院卷

二第191、193頁)，與承攬係由承攬人自行備置、管理及

維護所需之設備、機器、材料等業務成本顯有不同。又原

告係以被告名義提供勞務非以其個人名義招攬業務，及原

告提供防水勞務之薪資係按日論酬，其發放「薪資」性

質，每月依實做量(按日論酬)計算，係因提供勞務而獲致

之酬勞，「按日」僅係計酬之方式，以日計算，一日2000

至2300元並有提供餐飲費，並非以完成某一工作物為標的

之酬勞，有原告領取報酬紀錄表及薪資袋等附卷可參，並

經證人李宜豪證述在卷(見本院卷一第167頁及第315至329

頁、卷二第192、193頁)。又原告係以被告名義提供勞務

非以其個人名義招攬業務，原告並無需負擔勞務成本與風

險之問題，全依被告提供之指示執行防水工程，原告亦非

在為自己營業為目的執行防水工作，每月依防水工程日數

及項目即可獲取薪資，與承攬契約係由承攬人以工作完成

之成果給付報酬有所不同，原告既不能用指揮性、創造性

或計劃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且非為原告自

己之營業而勞動，堪認原告於系爭期間與被告之契約關

係，亦具有經濟從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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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組織上從屬性而言：

　　　又原告係以被告之名義執行防水工作，並服從被告所調整

之人力內容執行服務，可見原告已被納入被告之生產組織

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顯異

於承攬人係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及自行負擔業務風險

之情形，亦具有組織上從屬性。

　　4.兩造於系爭期間之契約關係，具有前述人格從屬、經濟從

屬及組織從屬性甚高之勞動契約內涵，堪以認定原告係從

屬於被告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具有繼續性及

從屬性，兩造間所成立之系爭契約乃僱傭關係之勞動契約

甚明。

　㈡被告福岡公司應否負職業災害補償，及被告二人應否負擔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1.被告福岡公司應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⑴按勞基法對「職業災害」未設有定義，但依勞基法第1條

第1項所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又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規定：「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

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

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

病、傷害、失能或死亡」。準此，勞基法第59條所稱「職

業災害」，當指上述雇主提供工作埸所之安全與衛生設備

等職業上原因所致勞工之傷害等而言。故職業災害之認定

標準，須具備下列要件：(1)「職務遂行性」：即災害是

在勞工執行職務的過程中所發生的狀態，係基於勞動契約

在事業主指揮監督之下的情形。(2)「職務起因性」：即

職務和災害之間有因果關係。

　　⑵查原告職務為防水施工人員，工作內容包含搭設鷹架及進

行防水工程，此為被告所不爭。原告於113年5月27日，依

被告之指示，在臺北市○○區○○○路00巷0弄0號進行防

水工程，由於鷹架倒塌，原告自二樓高度跌落，導致右腿

骨折，自具有前述職務起因性及職務遂行性，應屬職業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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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故本件確屬職業災害，應可認定無疑。

　　⑶再者，原告於113年5月27日系爭事故當日即住院，並接受

治療，診斷為「右側遠端脛骨閉鎖性骨折」並進行骨折復

位固定手術；113年6月11日原告進行拆線手術，有輔大醫

院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31頁）可證，顯然原告所受

「右側遠端脛骨閉鎖性骨折」部分，與其施作防水工程間

存在有充分的因果關係，應屬系爭職災事故受傷範圍。

　　2.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⑴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

　　⑵復按雇主對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

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228條定有明文。又雇主有義務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

或崩塌等之虞的作業場所引起危害。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此條款要求雇主採取必要安全設

備與措施（如安全網、護欄、安全帶），適用於高處作業

之工地環境。另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

之有關人員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2條之1第1項

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上開規定均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之規定，即為職安

法第1條揭示之立法目的，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

護他人之法律。而查，被告僱用原告於2樓施工架從事防

水作業，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卻未設置安全上下設

備，又被告公司於施工現場未設置安全衛生管理之主管，

且未設有必要安全設備與措施如安全網、護欄、安全帶等

安全措施，致原告墜落而受有系爭傷害等情，此有臺北市

勞動檢查處工作場所發生傷害職業檢查報告表乙份可參

（見本院卷一第25至27頁），足見被告對勞工即原告於高

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因未提供有二人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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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並無主管在場監督使原告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

設備，且採取必要安全設備與措施如安全網、護欄、安全

帶等安全措施，其顯有過失至為明確，自應負過失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

　㈢原告請求被告二人就醫藥費1,580元、不能工作損失632,500

元、看護費42萬2,000 元、精神慰撫金30萬元，負連帶賠償

責任，有無理由？

　　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

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

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

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茲就原告之各

項請求分論如下：

　　1.關於醫療費用補（賠）償部分

　　⑴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

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一、勞工受傷或罹患

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基法第

59條第1款定有明文。

　　⑵原告主張被告應補償醫療費用1,580元，有輔大醫院門診

醫療收據4紙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5、37、39、57頁），

核前開收據內容均屬原告為治療系爭傷害所支出之必要費

用，故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93條規定，請求上開醫療補償、賠償合計1,580

元，核屬有據。

　　2.關於工資補償（賠償）部分

　　⑴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

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定有明文。

故勞工依此規定請求雇主補償工資，以在「醫療中」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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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惟勞基法對於所謂醫療期間「治療終止」未有定義之

規定，參考勞工保險條例第34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因

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

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發給職業

傷害補償費或職業病補償費。」、及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

則第77條規定「本條例第53條第1項及第54條第1項所稱治

療終止，指被保險人罹患之傷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

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之狀態。」等規定，即應

解釋為係指「勞工之傷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

療仍不能期待其具醫療上之實質治療效果之狀態」，而非

以勞工形式上有無赴醫院追蹤診療為斷。又依勞基法施行

細則第31條規定，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

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一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⑵本件原告於職業災害發生後前往輔大醫院持續治療，該院

固記載原告「因右下肢仍負重困難，宜於113年12月24日

後休養3個月」等語，有輔大醫院於113年12月24日開立之

診斷證明書乙紙為證（見本院卷一第55頁），惟原告於11

3 年5 月27日於第一項地點發生受傷事故，受有右側脛骨

幹閉鎖性骨折，於113 年5 月27日12時7 分至振興醫院急

診治療，醫囑建議休養3 日，需門診追蹤治療（見本院卷

一第91頁），已有不同，然醫療實務上，診斷證明書上關

於「宜休養期間」或「需專人照護」之記載，乃參雜病人

之主觀訴求，且多為建議性質，自無法遽信。而本件經本

院於114年8月20日發函囑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下稱臺大醫院）就原告之休養及看護期間進行鑑定，臺

大醫院函覆意見略以：「因右側遠端脛骨及內踝骨折，於

113年5月28日在輔大醫院骨科接受開放性復位內固定手

術。具經驗類似傷勢自113年5月27日受傷起算，病人須30

日24小時專人看護及180日修養天數始可恢復工作」等

語，有臺大醫院鑑定意見表乙份附卷足憑（見本院卷二第

225頁）。而本院檢送臺大醫院鑑定之資料，包含原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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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醫院初診之全病歷及X光影像光碟，以及輔大醫院之

完整病歷供臺大醫院作為鑑定資料，臺大醫院乃針對原告

前開病歷資料，參酌其手術過程及術後復原病歷紀錄後，

為鑑定意見綜合判斷，其標準已逾包含醫療實務上對於骨

折癒合及復健所需期間，實非抽象臆測，其客觀鑑定意見

之檢驗結果，本院認堪可憑採。

　　⑶綜上，依原告所主張原告之日薪為2,300元，每月工作25

或26日，此被告於勞資爭議調解時所不爭執，有臺北市政

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乙份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25

頁 ）。若以25日計算，每月原領工資為2,300元×25＝57,

500元。原告需修養6個月，故不能工作的損害為345,000

元（計算式：57,500元×6＝345,000元）。故原告得依勞

基法第59條第2款、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請求

被告補償工資（即不能工作損失）345,000元，亦屬有

據。

　　3.關於看護費用部分

　　⑴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親情，但親屬看

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二者身分關係

而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

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現實看護費之

支付，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得向加害

人請求賠償，始符公平原則（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5

4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就看護費一節，依前開臺大醫院鑑定結果，足認依其傷勢

確有全日看護一個月之必要。本件原告是由家人看護，故

以每日2,000元計算30日，合計為6萬元（計算式：2,000

元×30＝60,000元）。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看護費用6

0,000元，自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無法准予。　

　　4.關於非財產上損害部分

　　⑴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

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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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

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

照）。亦即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應以實際加害之情形、加

害之程度、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賠償權利人之

身分、地位、經濟能力綜合判斷之。

　　⑵本院審酌被告福岡公司於原告為其提供勞務之過程中，因

違反上述保護他人之法律，未設置安全裝置、護欄、護蓋

等防護設備，致被上訴人自高處墜落，受有系爭傷害，經

住院及手術治療後，仍需要持續復健，身心均受有創傷及

痛苦；兼衡酌原告為高職畢業，月薪為57,500元，名下無

財產只有一台機車，被告林俊宏月薪約6至7萬元，名下有

一間房產，被告福岡公司資本額是200萬元（見本院卷二

第262頁），綜合上開兩造之身分、職業、教育程度、財

產及經濟狀況、工作與收入、本件侵權行為損害事實及原

告所受精神痛苦等一切主客觀情狀，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

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等一切情形，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

神慰撫金30萬元，顯然過高，應以20萬元為適當；逾此部

分，尚屬過高，無法准許。　

　　5.復按勞基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

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即勞工就

同一事故請求雇主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或未辦理勞保之損

害賠償，於其獲得補償或賠償金額範圍內，得抵充其請求

雇主給付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兩者性質上為重疊合併，

本件原告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有理由

範圍，且較其依勞基法規定請求其二人給付之金額為高，

故本院亦毋庸再就勞基法第59條規定之請求命為給付。故

就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06,580元

（計算式：即醫療費用1,580元＋看護費用60,000元+不能

工作損失金額為345,000元+精神慰撫金20萬元=606,580

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所

據，不應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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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原告本件受傷，原告有無與有過失？如有，比例為何？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此項基

於過失相抵之責任減輕或免除，非僅視為抗辯之一種，亦

可使請求權全部或一部為之消滅，法院對於賠償金額減至

何程度，抑為完全免除，雖有裁量之自由，但應斟酌雙方

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以定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

字第2902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抗辯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等語。經查，11

3年5月27日峻佳室內設計公司每日勤前教育（危害告知）

紀錄單之安全衛生注意事項記載：「2.於高處2公尺以

上、開口處、梯井作業確實穿戴背負式安全帶。9.合梯作

業必須2人夥同作業」等規定，峻佳室內設計公司固已確

實宣導告知原告工作規範，並經原告知悉同意簽名（見本

院卷一第79頁），然原告於系爭事故當日以搭建X型施工

架時，本應以「搭建2層施工架」之方式，始符安全上下

設備規定，及施作工程之陽台高度，有照片2紙可參（見

本院卷一第81、83頁），惟原告未遵循規定，未背負安全

帶，僅以搭建1層施工架，再在施工架上，架設活動A字梯

之方式進行作業，已不符高處作業穩定性之規範，此亦經

證人卓訓賜證稱上情無訛（見本院卷二第257至260頁），

故原告就本件侵權行為之損害與有過失至明。惟被告法定

代理人林俊宏自承：「針對本案場，這個案場比較特別，

我們是當天搭鷹架後，進行施工，當天下班前就要把鷹架

拆除掉」等語，而在系爭事故當天就上述案場下班前即應

拆除鷹架情形，卻只派一人去施工，且未要求主管或負責

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上述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

防水作業，亦有未符合合梯作業必須2人夥同作業等規

定，被告公司既未盡前開法規之保護義務，其對原告之受

傷顯有監督管理之疏失其明。本院因認原告、被告就本件

侵權行為損害發生之過失比例依序為3/10、7/10，應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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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3/10賠償責任。故就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606,580

元，原告依上開說明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應減為424,60

6元（計算式：606,580×7/10＝424,606元）。

　㈤又被告主張抵銷205,108元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15

　　0,972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1.第按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

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又公司負責人

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

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

本文、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

福岡公司及其負責人林俊宏負連帶賠償責任，亦屬有據。

　2.再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

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前

段定有明文。而本件被告已支付原告205,108元（包含醫療

費用83,023元、2筆30,000元薪資、1筆2,058 元計程車費

用、1筆不能工作損失60,000元）（見本院卷一第73頁），

且項目不同部分，原告同意抵銷（見本院卷二第254頁），

而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應為424,606元，業如前述，

經被告主張抵銷205,108元後，尚可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19,4

98元（計算式：424,606－205,108＝219,498元）。　

　3.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百分之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查本件民事起訴狀

繕本係於113年12月30日送達被告福岡公司、林俊宏（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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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一第47頁），是原告併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2項、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

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19,498元及自113年12月3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

　　有明文。本件判決第1項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上

開規定，本院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

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經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不再一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蘇心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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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65號
原      告  林軒宇  




訴訟代理人  林哲健律師(法扶律師)
複代理人    張宏暐律師
被      告  福岡工程有限公司


兼法定
代  理  人  林俊宏  
共同
訴訟代理人  孫瀅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219,498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219,498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於起訴時聲明原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1,183,1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之後於訴訟中擴張聲明第1項金額為：「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1,356,08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51頁），嗣又於民國115年2月25日變更聲明為：「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1,150,972元，及自起訴暨訴訟救助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253、265頁），為本於同一基礎事實，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無礙於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符合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11年10月31日起受僱於被告福岡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福岡公司），擔任防水施工人員，約定每日工資為2100元及餐費200元，也就是日薪共計2300元，每月工作25或26日，最後工作日為113年5月27日，於113年5月27日原告依被告指示，在臺北市○○區○○○路00巷0弄0號進行防水工程，由於鷹架倒塌，原告自二樓高度跌落，導致右腿骨折，原告當日即住院並接受治療，診斷為「右側遠端脛骨閉鎖性骨折」，並進行骨折復位固定手術；113年6月11日原告進行拆線手術，醫生建議休養及專人照護三個月；後續於113年9月24日回診，醫生再次建議修養及專人照護至少3個月。即以目前之醫師建議事項，至少在113年5月27日至113年12月23日均須休養及專人照護，共計約8個月，及自113年5月27日至114年3月23日須修養3個月，共計約11個月，又因為被告沒有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因此原告無法申請相關職業災害給付，經與被告勞資爭議調解亦無結果，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91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與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又被告二人依民法185條第1項及第28條、第188條第1項應負連帶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補償（醫療費用）1580元、不能工作損失(或原領工資）632,500元（原告之日薪為2300元，每月工作25或26日。若以25日計算，每月原領工資為2300元×25＝57,500元，原告須修養11個月，故不能工作的損害為57,500元×11月＝632,500元）、及看護費用422,000元、精神慰撫金30萬元，合計1,356,080元，扣除被告業已給付原告205,108元，總計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150,972元。並聲明：㈠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1,150,972元，及自民事起訴暨訴訟救助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係經訴外人李喬維於111年底告知，可以透過被告福岡公司接案防水工程承攬工作，承攬報酬以日薪2,000元計算，被告福岡公司面談時亦清楚告知，不會限制或約定原告工作時間、出勤日數、上下班時間等，如原告當日未報到，亦毋須向被告請假或須被告准許，亦無有工作規則或請假規定，原告未報到當日不會派工給原告承攬，原告可以自行決定每日是否要出勤上工或報到，原告亦得另自行接案承攬其他工作，為原告知之甚詳，而原告工作內容，亦與共同於「台北市○○區○○○路00巷0弄0號」，承攬廠商訴外人峻佳室內裝修設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峻佳室內設計公司）之外牆及陽台防水工程之承攬師傅即訴外人卓訓賜相同，原告在其所稱任職於被告期間，原告勞保亦投保在其他公司，原告得任意報到或請假，被告沒有准駁之權限，原告之工作方式及內容未受到被告限制，原告也無須打上下班卡，被告亦無遲到扣薪、工作規則之規範，被告對原告並無考核、獎懲制度，亦不因原告工作額外獎勵、評等或影響薪資，足見其與被告間並不具人格上、經濟上之從屬性，與被告之員工間也無組織上從屬性，核與勞基法關於勞工之定義不符，堪認兩造間之實質契約關係，非屬僱傭契約，兩造間應屬承攬契約，即無適用勞基法之相關規定，故原告依勞基法規定據以主張請求被告應給付相關賠償並無理由。
　㈡又原告受傷之原因，乃原告未依照峻佳室內設計公司113年5月27日勤前教育訓練說明之規範事項進行承攬工作作業所導致，原告自己未遵守安全衛生規則因而致傷，原告受傷實為其自己未遵守使用安全上下設備、未依照規定架設使用2層施工架，取巧僅架設1層施工架，且僅放置(半片層板)寬度不足，竟再於上方架設活動A字梯之顯然不穩固之方式，而不符高處作業穩定性規範、又未遵守2人共同進行合梯作業等情形所致，原告對其受傷具有過失，其傷勢並非被告故意或過失所致，亦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賠償，尚無理由。
　㈢原告固主張其日薪2,300元，每月工作日以25日計算，惟被告否認，原告於各處承攬工作，各該承攬工作日薪為何，又原告是否每月工作日數均高達25日，非無商榷餘地，此部分應由原告提出相關證明，又輔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固均載有「專人照護至少3個月」，原告據此主張看護日數(211日)，惟觀原告本件傷勢、手術內容，復參諸相關實務判決，關於各該不同傷勢之看護日數，足徵本件原告主張之看護日數，實與一般經驗法則有所違背，專人照顧是否係需24小時專人照顧抑或僅需半日專人照顧，均未敘明，尚非可採。
　㈣被告於本件事故後，業已給付原告共計205,108元，如鈞院審酌就後仍為不利被告認定，被告主張已經給付原告之金額，亦應與原告請求金額，互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並同意依此爭點做為辯論及判決之基礎（見本院卷二第253、254頁）：
　㈠原告113 年5 月27日於台北市○○區○○○路00巷0 弄0 號進行外牆及陽台防水工程，並於峻佳室內裝修設計股份有限公司「每日勤前教育（危害告知）紀錄單」簽名，該紀錄單安全衛生注意事項第9 點記載合梯作業，必須兩人夥同作業（見本院卷一第79頁）。
　㈡原告於113 年5 月27日於第一項地點發生受傷事故，受有右側脛骨幹閉鎖性骨折（下稱本件受傷），於113 年5 月27日12時7 分至振興醫院急診治療，醫囑建議休養3 日，需門診追蹤治療（見本院卷一第91頁）。
　㈢原告與被告福岡公司、被告林俊宏未簽署書面雇傭契約，被告福岡公司、林俊宏未訂有工作規則、請假規則。
　㈣被告福岡工程有限公司、林俊宏未為原告投保勞、健保，原告迄今均無勞、健保投保資料。
　㈤原告以自己為要、被保險人，投保始期在113 年5月27日之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傷害險、傷害醫療險（本院卷一第231至233 頁）。
　㈥原告經臺大醫院鑑定函復稱「因右側遠端脛骨及內踝骨折，於113年5月28日在輔大醫院骨科接受開放性復位內固定手術。具經驗類似傷勢自113年5月27日受傷起算，病人須30日24小時專人看護及180日修養天數始可恢復工作。」(見本院卷二第225頁）。
　㈦被告已支付原告205,108元（包含醫療費用83,023元、2筆30,000元薪資、1筆2,058 元計程車費用、1筆不能工作損失60,000元）（見本院卷一第73頁），項目不同部分，原告同意抵銷。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之爭點為：㈠原告與被告福岡公司間之契約關係為何，究為僱傭關係或係承攬關係？ ㈡被告福岡公司應否負職業災害補償，及被告二人應否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㈢原告請求被告二人就醫藥費1,580元、不能工作損失632,500元、看護費42萬2,000 元、精神慰撫金30萬元，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㈣原告本件受傷，原告是否與有過失？如有，比例為何？㈤又被告主張抵銷205,108 元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150,972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茲敘明如下：
　㈠原告與被告福岡公司間之契約關係為何，究為僱傭關係或係承攬關係？
　1.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至稱承攬者，則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亦有明文。即僱傭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且受僱人提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而承攬契約之當事人則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可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二者性質並不相同（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73號判決意旨可參）。
　2.又勞動契約之從屬性，具有下列內涵：①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②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③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是勞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其具有從屬性勞動性質者，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自應屬勞動契約（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47號、88年度台上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大法官釋字第740號解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01號民事判決亦可參照）。復以勞基法係依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生存權、工作權及第153條改良勞工生活、實施保護勞工政策之意旨，立法規範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基於該法保護勞務提供者之立法目的，從勞雇關係整體觀察，勞務提供者對於事業經營者已顯現相當程度之勞雇關係特徵者，縱未完足全部，仍應定性雙方間之契約關係為勞動契約，依勞基法予以規範。本件被告公司否認與原告間有成立勞動契約，依照前述說明，原告自應就兩造間成立勞動契約一事，負舉證責任。
　3.經查，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為僱傭關係，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原告任職於被告福岡公司，是否具人格上、經濟上、組織上之從屬性？亦即兩造間究屬僱傭關係、承攬關係？有無勞基法之適用？茲論述如下：　　
　　①人格上從屬性而言：
　　　查本件原告施作防水工程要穿被告福岡公司制服，依被告指示之工作地點，上工時間原則上是7 時至8 時到案場，離開工地時間大約是下午4 時至5 時30分，均由被告福岡公司決定，也有參與員工旅遊，勞健保部分由原告自己去投保，並把收據報給被告福岡公司，被告公司就會給付原告投保勞健保的費用，原告依據每天點工情形上傳提供服務，被告即給與薪資，是原告有上班下班之工作時間受有約束，並有請假，且被告有對原告指揮如何施作防水及有指導用什麼材料、原告並要拍照上傳工作及施作工程進度及施工內容情形給被告看等情，有工作群組施作回報對話截圖、及編號84、91之對話紀錄勞健保收據及通知上傳收據、編號87至90之員工旅遊通知公告及細節等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45至165頁、第169至193頁)，並經證人李宜豪證述無訛（見本院卷二第187、190、192、193頁)，足證原告工作時間及勞務給付方法、給付勞務地點等係在被告之指揮監督下提供防水勞務，原告系爭期間所服勞務具體內容，須服從被告之指揮監督管理，不能自由支配工作時間，足證原告依被告公司之指揮提供勞務工作，顯具人格上之從屬性。
　　②經濟上從屬性而言：
　　　查本件原告施作防水所需鷹架材料工具除簡易的，如有攪拌機、滾輪、刷子、軟板、海菜粉、水泥、網類、鋁梯。比較複雜的還有機具，如噴塗機、高壓清洗機、空壓機。還有帆布。材料有複合式彈性水泥、滲透型底漆均由被告福岡公司所提供，且被告公司有提供零用金部分，放在原告等員工身上，以防萬一倘若現場施作過程中材料不足或工具沒有時，原告等員工會拿零用金到五金行購買防水施作的材料及工具等情，此有群組編號78、85對話紀錄及經證人李宜豪證述無訛(見本院卷一第190、192頁、本院卷二第191、193頁)，與承攬係由承攬人自行備置、管理及維護所需之設備、機器、材料等業務成本顯有不同。又原告係以被告名義提供勞務非以其個人名義招攬業務，及原告提供防水勞務之薪資係按日論酬，其發放「薪資」性質，每月依實做量(按日論酬)計算，係因提供勞務而獲致之酬勞，「按日」僅係計酬之方式，以日計算，一日2000至2300元並有提供餐飲費，並非以完成某一工作物為標的之酬勞，有原告領取報酬紀錄表及薪資袋等附卷可參，並經證人李宜豪證述在卷(見本院卷一第167頁及第315至329頁、卷二第192、193頁)。又原告係以被告名義提供勞務非以其個人名義招攬業務，原告並無需負擔勞務成本與風險之問題，全依被告提供之指示執行防水工程，原告亦非在為自己營業為目的執行防水工作，每月依防水工程日數及項目即可獲取薪資，與承攬契約係由承攬人以工作完成之成果給付報酬有所不同，原告既不能用指揮性、創造性或計劃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且非為原告自己之營業而勞動，堪認原告於系爭期間與被告之契約關係，亦具有經濟從屬性。
　　③組織上從屬性而言：
　　　又原告係以被告之名義執行防水工作，並服從被告所調整之人力內容執行服務，可見原告已被納入被告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顯異於承攬人係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及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之情形，亦具有組織上從屬性。
　　4.兩造於系爭期間之契約關係，具有前述人格從屬、經濟從屬及組織從屬性甚高之勞動契約內涵，堪以認定原告係從屬於被告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兩造間所成立之系爭契約乃僱傭關係之勞動契約甚明。
　㈡被告福岡公司應否負職業災害補償，及被告二人應否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1.被告福岡公司應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⑴按勞基法對「職業災害」未設有定義，但依勞基法第1條第1項所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又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規定：「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準此，勞基法第59條所稱「職業災害」，當指上述雇主提供工作埸所之安全與衛生設備等職業上原因所致勞工之傷害等而言。故職業災害之認定標準，須具備下列要件：(1)「職務遂行性」：即災害是在勞工執行職務的過程中所發生的狀態，係基於勞動契約在事業主指揮監督之下的情形。(2)「職務起因性」：即職務和災害之間有因果關係。
　　⑵查原告職務為防水施工人員，工作內容包含搭設鷹架及進行防水工程，此為被告所不爭。原告於113年5月27日，依被告之指示，在臺北市○○區○○○路00巷0弄0號進行防水工程，由於鷹架倒塌，原告自二樓高度跌落，導致右腿骨折，自具有前述職務起因性及職務遂行性，應屬職業災害。故本件確屬職業災害，應可認定無疑。
　　⑶再者，原告於113年5月27日系爭事故當日即住院，並接受治療，診斷為「右側遠端脛骨閉鎖性骨折」並進行骨折復位固定手術；113年6月11日原告進行拆線手術，有輔大醫院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31頁）可證，顯然原告所受「右側遠端脛骨閉鎖性骨折」部分，與其施作防水工程間存在有充分的因果關係，應屬系爭職災事故受傷範圍。
　　2.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⑴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
　　⑵復按雇主對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8條定有明文。又雇主有義務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的作業場所引起危害。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此條款要求雇主採取必要安全設備與措施（如安全網、護欄、安全帶），適用於高處作業之工地環境。另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2條之1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上開規定均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之規定，即為職安法第1條揭示之立法目的，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而查，被告僱用原告於2樓施工架從事防水作業，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卻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又被告公司於施工現場未設置安全衛生管理之主管，且未設有必要安全設備與措施如安全網、護欄、安全帶等安全措施，致原告墜落而受有系爭傷害等情，此有臺北市勞動檢查處工作場所發生傷害職業檢查報告表乙份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5至27頁），足見被告對勞工即原告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因未提供有二人夥同作業，並無主管在場監督使原告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且採取必要安全設備與措施如安全網、護欄、安全帶等安全措施，其顯有過失至為明確，自應負過失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㈢原告請求被告二人就醫藥費1,580元、不能工作損失632,500元、看護費42萬2,000 元、精神慰撫金30萬元，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茲就原告之各項請求分論如下：
　　1.關於醫療費用補（賠）償部分
　　⑴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定有明文。
　　⑵原告主張被告應補償醫療費用1,580元，有輔大醫院門診醫療收據4紙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5、37、39、57頁），核前開收據內容均屬原告為治療系爭傷害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故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規定，請求上開醫療補償、賠償合計1,580元，核屬有據。
　　2.關於工資補償（賠償）部分
　　⑴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定有明文。故勞工依此規定請求雇主補償工資，以在「醫療中」者為限。惟勞基法對於所謂醫療期間「治療終止」未有定義之規定，參考勞工保險條例第34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發給職業傷害補償費或職業病補償費。」、及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77條規定「本條例第53條第1項及第54條第1項所稱治療終止，指被保險人罹患之傷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之狀態。」等規定，即應解釋為係指「勞工之傷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具醫療上之實質治療效果之狀態」，而非以勞工形式上有無赴醫院追蹤診療為斷。又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規定，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一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⑵本件原告於職業災害發生後前往輔大醫院持續治療，該院固記載原告「因右下肢仍負重困難，宜於113年12月24日後休養3個月」等語，有輔大醫院於113年12月24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乙紙為證（見本院卷一第55頁），惟原告於113 年5 月27日於第一項地點發生受傷事故，受有右側脛骨幹閉鎖性骨折，於113 年5 月27日12時7 分至振興醫院急診治療，醫囑建議休養3 日，需門診追蹤治療（見本院卷一第91頁），已有不同，然醫療實務上，診斷證明書上關於「宜休養期間」或「需專人照護」之記載，乃參雜病人之主觀訴求，且多為建議性質，自無法遽信。而本件經本院於114年8月20日發函囑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就原告之休養及看護期間進行鑑定，臺大醫院函覆意見略以：「因右側遠端脛骨及內踝骨折，於113年5月28日在輔大醫院骨科接受開放性復位內固定手術。具經驗類似傷勢自113年5月27日受傷起算，病人須30日24小時專人看護及180日修養天數始可恢復工作」等語，有臺大醫院鑑定意見表乙份附卷足憑（見本院卷二第225頁）。而本院檢送臺大醫院鑑定之資料，包含原告於振興醫院初診之全病歷及X光影像光碟，以及輔大醫院之完整病歷供臺大醫院作為鑑定資料，臺大醫院乃針對原告前開病歷資料，參酌其手術過程及術後復原病歷紀錄後，為鑑定意見綜合判斷，其標準已逾包含醫療實務上對於骨折癒合及復健所需期間，實非抽象臆測，其客觀鑑定意見之檢驗結果，本院認堪可憑採。
　　⑶綜上，依原告所主張原告之日薪為2,300元，每月工作25或26日，此被告於勞資爭議調解時所不爭執，有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乙份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25頁 ）。若以25日計算，每月原領工資為2,300元×25＝57,500元。原告需修養6個月，故不能工作的損害為345,000元（計算式：57,500元×6＝345,000元）。故原告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請求被告補償工資（即不能工作損失）345,000元，亦屬有據。
　　3.關於看護費用部分
　　⑴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親情，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二者身分關係而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得向加害人請求賠償，始符公平原則（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54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就看護費一節，依前開臺大醫院鑑定結果，足認依其傷勢確有全日看護一個月之必要。本件原告是由家人看護，故以每日2,000元計算30日，合計為6萬元（計算式：2,000元×30＝60,000元）。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看護費用60,000元，自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無法准予。　
　　4.關於非財產上損害部分
　　⑴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應以實際加害之情形、加害之程度、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賠償權利人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綜合判斷之。
　　⑵本院審酌被告福岡公司於原告為其提供勞務之過程中，因違反上述保護他人之法律，未設置安全裝置、護欄、護蓋等防護設備，致被上訴人自高處墜落，受有系爭傷害，經住院及手術治療後，仍需要持續復健，身心均受有創傷及痛苦；兼衡酌原告為高職畢業，月薪為57,500元，名下無財產只有一台機車，被告林俊宏月薪約6至7萬元，名下有一間房產，被告福岡公司資本額是200萬元（見本院卷二第262頁），綜合上開兩造之身分、職業、教育程度、財產及經濟狀況、工作與收入、本件侵權行為損害事實及原告所受精神痛苦等一切主客觀情狀，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等一切情形，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30萬元，顯然過高，應以20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尚屬過高，無法准許。　
　　5.復按勞基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即勞工就同一事故請求雇主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或未辦理勞保之損害賠償，於其獲得補償或賠償金額範圍內，得抵充其請求雇主給付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兩者性質上為重疊合併，本件原告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有理由範圍，且較其依勞基法規定請求其二人給付之金額為高，故本院亦毋庸再就勞基法第59條規定之請求命為給付。故就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06,580元（計算式：即醫療費用1,580元＋看護費用60,000元+不能工作損失金額為345,000元+精神慰撫金20萬元=606,58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所據，不應准許。　
　㈣原告本件受傷，原告有無與有過失？如有，比例為何？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此項基於過失相抵之責任減輕或免除，非僅視為抗辯之一種，亦可使請求權全部或一部為之消滅，法院對於賠償金額減至何程度，抑為完全免除，雖有裁量之自由，但應斟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以定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902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抗辯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等語。經查，113年5月27日峻佳室內設計公司每日勤前教育（危害告知）紀錄單之安全衛生注意事項記載：「2.於高處2公尺以上、開口處、梯井作業確實穿戴背負式安全帶。9.合梯作業必須2人夥同作業」等規定，峻佳室內設計公司固已確實宣導告知原告工作規範，並經原告知悉同意簽名（見本院卷一第79頁），然原告於系爭事故當日以搭建X型施工架時，本應以「搭建2層施工架」之方式，始符安全上下設備規定，及施作工程之陽台高度，有照片2紙可參（見本院卷一第81、83頁），惟原告未遵循規定，未背負安全帶，僅以搭建1層施工架，再在施工架上，架設活動A字梯之方式進行作業，已不符高處作業穩定性之規範，此亦經證人卓訓賜證稱上情無訛（見本院卷二第257至260頁），故原告就本件侵權行為之損害與有過失至明。惟被告法定代理人林俊宏自承：「針對本案場，這個案場比較特別，我們是當天搭鷹架後，進行施工，當天下班前就要把鷹架拆除掉」等語，而在系爭事故當天就上述案場下班前即應拆除鷹架情形，卻只派一人去施工，且未要求主管或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上述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防水作業，亦有未符合合梯作業必須2人夥同作業等規定，被告公司既未盡前開法規之保護義務，其對原告之受傷顯有監督管理之疏失其明。本院因認原告、被告就本件侵權行為損害發生之過失比例依序為3/10、7/10，應減輕被告3/10賠償責任。故就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606,580元，原告依上開說明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應減為424,606元（計算式：606,580×7/10＝424,606元）。
　㈤又被告主張抵銷205,108元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15
　　0,972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1.第按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又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本文、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福岡公司及其負責人林俊宏負連帶賠償責任，亦屬有據。
　2.再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本件被告已支付原告205,108元（包含醫療費用83,023元、2筆30,000元薪資、1筆2,058 元計程車費用、1筆不能工作損失60,000元）（見本院卷一第73頁），且項目不同部分，原告同意抵銷（見本院卷二第254頁），而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應為424,606元，業如前述，經被告主張抵銷205,108元後，尚可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19,498元（計算式：424,606－205,108＝219,498元）。　
　3.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查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12月30日送達被告福岡公司、林俊宏（見本院卷一第47頁），是原告併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19,498元及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
　　有明文。本件判決第1項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上開規定，本院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經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不再一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蘇心喬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65號

原      告  林軒宇  





訴訟代理人  林哲健律師(法扶律師)

複代理人    張宏暐律師

被      告  福岡工程有限公司



兼法定

代  理  人  林俊宏  

共同

訴訟代理人  孫瀅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

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219,498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3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219,498元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

    。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七、不甚礙被告

    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

    、7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於起訴時聲明原請求「被告應

    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1,183,1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之後於

    訴訟中擴張聲明第1項金額為：「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1,3

    56,08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51頁），嗣又於民國

    115年2月25日變更聲明為：「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1,150,

    972元，及自起訴暨訴訟救助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25

    3、265頁），為本於同一基礎事實，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

    項之聲明，且無礙於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符合法律規

    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11年10月31日起受僱於被告福岡工程有

    限公司（下稱福岡公司），擔任防水施工人員，約定每日工

    資為2100元及餐費200元，也就是日薪共計2300元，每月工

    作25或26日，最後工作日為113年5月27日，於113年5月27日

    原告依被告指示，在臺北市○○區○○○路00巷0弄0號進行防水

    工程，由於鷹架倒塌，原告自二樓高度跌落，導致右腿骨折

    ，原告當日即住院並接受治療，診斷為「右側遠端脛骨閉鎖

    性骨折」，並進行骨折復位固定手術；113年6月11日原告進

    行拆線手術，醫生建議休養及專人照護三個月；後續於113

    年9月24日回診，醫生再次建議修養及專人照護至少3個月。

    即以目前之醫師建議事項，至少在113年5月27日至113年12

    月23日均須休養及專人照護，共計約8個月，及自113年5月2

    7日至114年3月23日須修養3個月，共計約11個月，又因為被

    告沒有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因此原告無法

    申請相關職業災害給付，經與被告勞資爭議調解亦無結果，

    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及保護法第91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與第2項、第193條

    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又被告二人依民法185條第1

    項及第28條、第188條第1項應負連帶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

    給付醫療補償（醫療費用）1580元、不能工作損失(或原領

    工資）632,500元（原告之日薪為2300元，每月工作25或26

    日。若以25日計算，每月原領工資為2300元×25＝57,500元，

    原告須修養11個月，故不能工作的損害為57,500元×11月＝63

    2,500元）、及看護費用422,000元、精神慰撫金30萬元，合

    計1,356,080元，扣除被告業已給付原告205,108元，總計請

    求被告連帶給付1,150,972元。並聲明：㈠被告等應連帶給付

    原告1,150,972元，及自民事起訴暨訴訟救助聲請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係經訴外人李喬維於111年底告知，可以透過被告福岡公

    司接案防水工程承攬工作，承攬報酬以日薪2,000元計算，

    被告福岡公司面談時亦清楚告知，不會限制或約定原告工作

    時間、出勤日數、上下班時間等，如原告當日未報到，亦毋

    須向被告請假或須被告准許，亦無有工作規則或請假規定，

    原告未報到當日不會派工給原告承攬，原告可以自行決定每

    日是否要出勤上工或報到，原告亦得另自行接案承攬其他工

    作，為原告知之甚詳，而原告工作內容，亦與共同於「台北

    市○○區○○○路00巷0弄0號」，承攬廠商訴外人峻佳室內裝修

    設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峻佳室內設計公司）之外牆及陽台

    防水工程之承攬師傅即訴外人卓訓賜相同，原告在其所稱任

    職於被告期間，原告勞保亦投保在其他公司，原告得任意報

    到或請假，被告沒有准駁之權限，原告之工作方式及內容未

    受到被告限制，原告也無須打上下班卡，被告亦無遲到扣薪

    、工作規則之規範，被告對原告並無考核、獎懲制度，亦不

    因原告工作額外獎勵、評等或影響薪資，足見其與被告間並

    不具人格上、經濟上之從屬性，與被告之員工間也無組織上

    從屬性，核與勞基法關於勞工之定義不符，堪認兩造間之實

    質契約關係，非屬僱傭契約，兩造間應屬承攬契約，即無適

    用勞基法之相關規定，故原告依勞基法規定據以主張請求被

    告應給付相關賠償並無理由。

　㈡又原告受傷之原因，乃原告未依照峻佳室內設計公司113年5

    月27日勤前教育訓練說明之規範事項進行承攬工作作業所導

    致，原告自己未遵守安全衛生規則因而致傷，原告受傷實為

    其自己未遵守使用安全上下設備、未依照規定架設使用2層

    施工架，取巧僅架設1層施工架，且僅放置(半片層板)寬度

    不足，竟再於上方架設活動A字梯之顯然不穩固之方式，而

    不符高處作業穩定性規範、又未遵守2人共同進行合梯作業

    等情形所致，原告對其受傷具有過失，其傷勢並非被告故意

    或過失所致，亦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給付賠償，尚無理由。

　㈢原告固主張其日薪2,300元，每月工作日以25日計算，惟被告

    否認，原告於各處承攬工作，各該承攬工作日薪為何，又原

    告是否每月工作日數均高達25日，非無商榷餘地，此部分應

    由原告提出相關證明，又輔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固均載有「專

    人照護至少3個月」，原告據此主張看護日數(211日)，惟觀

    原告本件傷勢、手術內容，復參諸相關實務判決，關於各該

    不同傷勢之看護日數，足徵本件原告主張之看護日數，實與

    一般經驗法則有所違背，專人照顧是否係需24小時專人照顧

    抑或僅需半日專人照顧，均未敘明，尚非可採。

　㈣被告於本件事故後，業已給付原告共計205,108元，如鈞院審

    酌就後仍為不利被告認定，被告主張已經給付原告之金額，

    亦應與原告請求金額，互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並同意依此爭點做為辯論及判決之基

    礎（見本院卷二第253、254頁）：

　㈠原告113 年5 月27日於台北市○○區○○○路00巷0 弄0 號進行外

    牆及陽台防水工程，並於峻佳室內裝修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每日勤前教育（危害告知）紀錄單」簽名，該紀錄單安全衛

    生注意事項第9 點記載合梯作業，必須兩人夥同作業（見本

    院卷一第79頁）。

　㈡原告於113 年5 月27日於第一項地點發生受傷事故，受有右

    側脛骨幹閉鎖性骨折（下稱本件受傷），於113 年5 月27日

    12時7 分至振興醫院急診治療，醫囑建議休養3 日，需門診

    追蹤治療（見本院卷一第91頁）。

　㈢原告與被告福岡公司、被告林俊宏未簽署書面雇傭契約，被

    告福岡公司、林俊宏未訂有工作規則、請假規則。

　㈣被告福岡工程有限公司、林俊宏未為原告投保勞、健保，原

    告迄今均無勞、健保投保資料。

　㈤原告以自己為要、被保險人，投保始期在113 年5月27日之遠

    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傷害險、傷害醫療險（

    本院卷一第231至233 頁）。

　㈥原告經臺大醫院鑑定函復稱「因右側遠端脛骨及內踝骨折，

    於113年5月28日在輔大醫院骨科接受開放性復位內固定手術

    。具經驗類似傷勢自113年5月27日受傷起算，病人須30日24

    小時專人看護及180日修養天數始可恢復工作。」(見本院卷

    二第225頁）。

　㈦被告已支付原告205,108元（包含醫療費用83,023元、2筆30,

    000元薪資、1筆2,058 元計程車費用、1筆不能工作損失60,

    000元）（見本院卷一第73頁），項目不同部分，原告同意

    抵銷。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之爭點為：㈠原告與被告福岡公司間之契約關係為何，

    究為僱傭關係或係承攬關係？ ㈡被告福岡公司應否負職業災

    害補償，及被告二人應否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㈢原

    告請求被告二人就醫藥費1,580元、不能工作損失632,500元

    、看護費42萬2,000 元、精神慰撫金30萬元，負連帶賠償責

    任，有無理由？㈣原告本件受傷，原告是否與有過失？如有

    ，比例為何？㈤又被告主張抵銷205,108 元後，原告請求被

    告連帶給付1,150,972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茲敘明如下：

　㈠原告與被告福岡公司間之契約關係為何，究為僱傭關係或係

    承攬關係？

　1.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

    。至稱承攬者，則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

    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

    亦有明文。即僱傭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

    人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

    作，且受僱人提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而承

    攬契約之當事人則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

    於約定之時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

    屬關係，可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二

    者性質並不相同（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73號判決意旨

    可參）。

　2.又勞動契約之從屬性，具有下列內涵：①人格從屬性：即受

    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

    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

    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

    義務。②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

    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

    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③組

    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

    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是勞動契約之勞工

    與雇主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關於勞務給付之

    契約，其具有從屬性勞動性質者，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

    ，自應屬勞動契約（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47號、88年

    度台上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

    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

    ，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

    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

    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

    為斷（大法官釋字第740號解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

    301號民事判決亦可參照）。復以勞基法係依憲法第15條保

    障人民生存權、工作權及第153條改良勞工生活、實施保護

    勞工政策之意旨，立法規範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基於

    該法保護勞務提供者之立法目的，從勞雇關係整體觀察，勞

    務提供者對於事業經營者已顯現相當程度之勞雇關係特徵者

    ，縱未完足全部，仍應定性雙方間之契約關係為勞動契約，

    依勞基法予以規範。本件被告公司否認與原告間有成立勞動

    契約，依照前述說明，原告自應就兩造間成立勞動契約一事

    ，負舉證責任。

　3.經查，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為僱傭關係，然此為被告所否認

    ，並以前開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原告任職於被告福

    岡公司，是否具人格上、經濟上、組織上之從屬性？亦即兩

    造間究屬僱傭關係、承攬關係？有無勞基法之適用？茲論述

    如下：　　

　　①人格上從屬性而言：

　　　查本件原告施作防水工程要穿被告福岡公司制服，依被告

      指示之工作地點，上工時間原則上是7 時至8 時到案場，

      離開工地時間大約是下午4 時至5 時30分，均由被告福岡

      公司決定，也有參與員工旅遊，勞健保部分由原告自己去

      投保，並把收據報給被告福岡公司，被告公司就會給付原

      告投保勞健保的費用，原告依據每天點工情形上傳提供服

      務，被告即給與薪資，是原告有上班下班之工作時間受有

      約束，並有請假，且被告有對原告指揮如何施作防水及有

      指導用什麼材料、原告並要拍照上傳工作及施作工程進度

      及施工內容情形給被告看等情，有工作群組施作回報對話

      截圖、及編號84、91之對話紀錄勞健保收據及通知上傳收

      據、編號87至90之員工旅遊通知公告及細節等附卷可參（

      見本院卷一第145至165頁、第169至193頁)，並經證人李

      宜豪證述無訛（見本院卷二第187、190、192、193頁)，

      足證原告工作時間及勞務給付方法、給付勞務地點等係在

      被告之指揮監督下提供防水勞務，原告系爭期間所服勞務

      具體內容，須服從被告之指揮監督管理，不能自由支配工

      作時間，足證原告依被告公司之指揮提供勞務工作，顯具

      人格上之從屬性。

　　②經濟上從屬性而言：

　　　查本件原告施作防水所需鷹架材料工具除簡易的，如有攪

      拌機、滾輪、刷子、軟板、海菜粉、水泥、網類、鋁梯。

      比較複雜的還有機具，如噴塗機、高壓清洗機、空壓機。

      還有帆布。材料有複合式彈性水泥、滲透型底漆均由被告

      福岡公司所提供，且被告公司有提供零用金部分，放在原

      告等員工身上，以防萬一倘若現場施作過程中材料不足或

      工具沒有時，原告等員工會拿零用金到五金行購買防水施

      作的材料及工具等情，此有群組編號78、85對話紀錄及經

      證人李宜豪證述無訛(見本院卷一第190、192頁、本院卷

      二第191、193頁)，與承攬係由承攬人自行備置、管理及

      維護所需之設備、機器、材料等業務成本顯有不同。又原

      告係以被告名義提供勞務非以其個人名義招攬業務，及原

      告提供防水勞務之薪資係按日論酬，其發放「薪資」性質

      ，每月依實做量(按日論酬)計算，係因提供勞務而獲致之

      酬勞，「按日」僅係計酬之方式，以日計算，一日2000至

      2300元並有提供餐飲費，並非以完成某一工作物為標的之

      酬勞，有原告領取報酬紀錄表及薪資袋等附卷可參，並經

      證人李宜豪證述在卷(見本院卷一第167頁及第315至329頁

      、卷二第192、193頁)。又原告係以被告名義提供勞務非

      以其個人名義招攬業務，原告並無需負擔勞務成本與風險

      之問題，全依被告提供之指示執行防水工程，原告亦非在

      為自己營業為目的執行防水工作，每月依防水工程日數及

      項目即可獲取薪資，與承攬契約係由承攬人以工作完成之

      成果給付報酬有所不同，原告既不能用指揮性、創造性或

      計劃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且非為原告自己

      之營業而勞動，堪認原告於系爭期間與被告之契約關係，

      亦具有經濟從屬性。

　　③組織上從屬性而言：

　　　又原告係以被告之名義執行防水工作，並服從被告所調整

      之人力內容執行服務，可見原告已被納入被告之生產組織

      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顯異

      於承攬人係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及自行負擔業務風險

      之情形，亦具有組織上從屬性。

　　4.兩造於系爭期間之契約關係，具有前述人格從屬、經濟從

      屬及組織從屬性甚高之勞動契約內涵，堪以認定原告係從

      屬於被告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具有繼續性及

      從屬性，兩造間所成立之系爭契約乃僱傭關係之勞動契約

      甚明。

　㈡被告福岡公司應否負職業災害補償，及被告二人應否負擔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1.被告福岡公司應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⑴按勞基法對「職業災害」未設有定義，但依勞基法第1條第

      1項所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又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規定：「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

      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

      、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

      、傷害、失能或死亡」。準此，勞基法第59條所稱「職業

      災害」，當指上述雇主提供工作埸所之安全與衛生設備等

      職業上原因所致勞工之傷害等而言。故職業災害之認定標

      準，須具備下列要件：(1)「職務遂行性」：即災害是在

      勞工執行職務的過程中所發生的狀態，係基於勞動契約在

      事業主指揮監督之下的情形。(2)「職務起因性」：即職

      務和災害之間有因果關係。

　　⑵查原告職務為防水施工人員，工作內容包含搭設鷹架及進

      行防水工程，此為被告所不爭。原告於113年5月27日，依

      被告之指示，在臺北市○○區○○○路00巷0弄0號進行防水工

      程，由於鷹架倒塌，原告自二樓高度跌落，導致右腿骨折

      ，自具有前述職務起因性及職務遂行性，應屬職業災害。

      故本件確屬職業災害，應可認定無疑。

　　⑶再者，原告於113年5月27日系爭事故當日即住院，並接受

      治療，診斷為「右側遠端脛骨閉鎖性骨折」並進行骨折復

      位固定手術；113年6月11日原告進行拆線手術，有輔大醫

      院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31頁）可證，顯然原告所受

      「右側遠端脛骨閉鎖性骨折」部分，與其施作防水工程間

      存在有充分的因果關係，應屬系爭職災事故受傷範圍。

　　2.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⑴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

　　⑵復按雇主對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

      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條定有明文。又雇主有義務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

      崩塌等之虞的作業場所引起危害。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

      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此條款要求雇主採取必要安全設備

      與措施（如安全網、護欄、安全帶），適用於高處作業之

      工地環境。另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

      有關人員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2條之1第1項暨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上開規定均為

      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之規定，即為職安法

      第1條揭示之立法目的，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護

      他人之法律。而查，被告僱用原告於2樓施工架從事防水

      作業，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卻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又被告公司於施工現場未設置安全衛生管理之主管，且未

      設有必要安全設備與措施如安全網、護欄、安全帶等安全

      措施，致原告墜落而受有系爭傷害等情，此有臺北市勞動

      檢查處工作場所發生傷害職業檢查報告表乙份可參（見本

      院卷一第25至27頁），足見被告對勞工即原告於高差超過

      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因未提供有二人夥同作業，

      並無主管在場監督使原告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且採取必要安全設備與措施如安全網、護欄、安全帶等安

      全措施，其顯有過失至為明確，自應負過失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責任。

　㈢原告請求被告二人就醫藥費1,580元、不能工作損失632,500

    元、看護費42萬2,000 元、精神慰撫金30萬元，負連帶賠償

    責任，有無理由？

　　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

    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

    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

    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

    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茲就原告之各

    項請求分論如下：

　　1.關於醫療費用補（賠）償部分

　　⑴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

      ，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

      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基法第59

      條第1款定有明文。

　　⑵原告主張被告應補償醫療費用1,580元，有輔大醫院門診醫

      療收據4紙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5、37、39、57頁），核

      前開收據內容均屬原告為治療系爭傷害所支出之必要費用

      ，故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93條規定，請求上開醫療補償、賠償合計1,580元，

      核屬有據。

　　2.關於工資補償（賠償）部分

　　⑴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

      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定有明文。

      故勞工依此規定請求雇主補償工資，以在「醫療中」者為

      限。惟勞基法對於所謂醫療期間「治療終止」未有定義之

      規定，參考勞工保險條例第34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因

      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

      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發給職業

      傷害補償費或職業病補償費。」、及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

      則第77條規定「本條例第53條第1項及第54條第1項所稱治

      療終止，指被保險人罹患之傷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

      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之狀態。」等規定，即應

      解釋為係指「勞工之傷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

      療仍不能期待其具醫療上之實質治療效果之狀態」，而非

      以勞工形式上有無赴醫院追蹤診療為斷。又依勞基法施行

      細則第31條規定，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

      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一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⑵本件原告於職業災害發生後前往輔大醫院持續治療，該院

      固記載原告「因右下肢仍負重困難，宜於113年12月24日

      後休養3個月」等語，有輔大醫院於113年12月24日開立之

      診斷證明書乙紙為證（見本院卷一第55頁），惟原告於11

      3 年5 月27日於第一項地點發生受傷事故，受有右側脛骨

      幹閉鎖性骨折，於113 年5 月27日12時7 分至振興醫院急

      診治療，醫囑建議休養3 日，需門診追蹤治療（見本院卷

      一第91頁），已有不同，然醫療實務上，診斷證明書上關

      於「宜休養期間」或「需專人照護」之記載，乃參雜病人

      之主觀訴求，且多為建議性質，自無法遽信。而本件經本

      院於114年8月20日發函囑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下稱臺大醫院）就原告之休養及看護期間進行鑑定，臺

      大醫院函覆意見略以：「因右側遠端脛骨及內踝骨折，於

      113年5月28日在輔大醫院骨科接受開放性復位內固定手術

      。具經驗類似傷勢自113年5月27日受傷起算，病人須30日

      24小時專人看護及180日修養天數始可恢復工作」等語，

      有臺大醫院鑑定意見表乙份附卷足憑（見本院卷二第225

      頁）。而本院檢送臺大醫院鑑定之資料，包含原告於振興

      醫院初診之全病歷及X光影像光碟，以及輔大醫院之完整

      病歷供臺大醫院作為鑑定資料，臺大醫院乃針對原告前開

      病歷資料，參酌其手術過程及術後復原病歷紀錄後，為鑑

      定意見綜合判斷，其標準已逾包含醫療實務上對於骨折癒

      合及復健所需期間，實非抽象臆測，其客觀鑑定意見之檢

      驗結果，本院認堪可憑採。

　　⑶綜上，依原告所主張原告之日薪為2,300元，每月工作25或

      26日，此被告於勞資爭議調解時所不爭執，有臺北市政府

      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乙份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25頁 

      ）。若以25日計算，每月原領工資為2,300元×25＝57,500

      元。原告需修養6個月，故不能工作的損害為345,000元（

      計算式：57,500元×6＝345,000元）。故原告得依勞基法第

      59條第2款、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請求被告補

      償工資（即不能工作損失）345,000元，亦屬有據。

　　3.關於看護費用部分

　　⑴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親情，但親屬看

      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二者身分關係

      而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

      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現實看護費之

      支付，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得向加害

      人請求賠償，始符公平原則（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5

      4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就看護費一節，依前開臺大醫院鑑定結果，足認依其傷勢

      確有全日看護一個月之必要。本件原告是由家人看護，故

      以每日2,000元計算30日，合計為6萬元（計算式：2,000

      元×30＝60,000元）。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看護費用60

      ,000元，自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無法准予。　

　　4.關於非財產上損害部分

　　⑴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

      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

      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

      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

      ）。亦即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應以實際加害之情形、加害

      之程度、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賠償權利人之身

      分、地位、經濟能力綜合判斷之。

　　⑵本院審酌被告福岡公司於原告為其提供勞務之過程中，因

      違反上述保護他人之法律，未設置安全裝置、護欄、護蓋

      等防護設備，致被上訴人自高處墜落，受有系爭傷害，經

      住院及手術治療後，仍需要持續復健，身心均受有創傷及

      痛苦；兼衡酌原告為高職畢業，月薪為57,500元，名下無

      財產只有一台機車，被告林俊宏月薪約6至7萬元，名下有

      一間房產，被告福岡公司資本額是200萬元（見本院卷二

      第262頁），綜合上開兩造之身分、職業、教育程度、財

      產及經濟狀況、工作與收入、本件侵權行為損害事實及原

      告所受精神痛苦等一切主客觀情狀，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

      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等一切情形，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

      神慰撫金30萬元，顯然過高，應以20萬元為適當；逾此部

      分，尚屬過高，無法准許。　

　　5.復按勞基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

      ，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即勞工就同

      一事故請求雇主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或未辦理勞保之損害

      賠償，於其獲得補償或賠償金額範圍內，得抵充其請求雇

      主給付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兩者性質上為重疊合併，本

      件原告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有理由範

      圍，且較其依勞基法規定請求其二人給付之金額為高，故

      本院亦毋庸再就勞基法第59條規定之請求命為給付。故就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06,580元（

      計算式：即醫療費用1,580元＋看護費用60,000元+不能工

      作損失金額為345,000元+精神慰撫金20萬元=606,580元）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所據，不

      應准許。　

　㈣原告本件受傷，原告有無與有過失？如有，比例為何？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此項基

      於過失相抵之責任減輕或免除，非僅視為抗辯之一種，亦

      可使請求權全部或一部為之消滅，法院對於賠償金額減至

      何程度，抑為完全免除，雖有裁量之自由，但應斟酌雙方

      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以定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

      字第2902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抗辯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等語。經查，11

      3年5月27日峻佳室內設計公司每日勤前教育（危害告知）

      紀錄單之安全衛生注意事項記載：「2.於高處2公尺以上

      、開口處、梯井作業確實穿戴背負式安全帶。9.合梯作業

      必須2人夥同作業」等規定，峻佳室內設計公司固已確實

      宣導告知原告工作規範，並經原告知悉同意簽名（見本院

      卷一第79頁），然原告於系爭事故當日以搭建X型施工架

      時，本應以「搭建2層施工架」之方式，始符安全上下設

      備規定，及施作工程之陽台高度，有照片2紙可參（見本

      院卷一第81、83頁），惟原告未遵循規定，未背負安全帶

      ，僅以搭建1層施工架，再在施工架上，架設活動A字梯之

      方式進行作業，已不符高處作業穩定性之規範，此亦經證

      人卓訓賜證稱上情無訛（見本院卷二第257至260頁），故

      原告就本件侵權行為之損害與有過失至明。惟被告法定代

      理人林俊宏自承：「針對本案場，這個案場比較特別，我

      們是當天搭鷹架後，進行施工，當天下班前就要把鷹架拆

      除掉」等語，而在系爭事故當天就上述案場下班前即應拆

      除鷹架情形，卻只派一人去施工，且未要求主管或負責指

      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上述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防

      水作業，亦有未符合合梯作業必須2人夥同作業等規定，

      被告公司既未盡前開法規之保護義務，其對原告之受傷顯

      有監督管理之疏失其明。本院因認原告、被告就本件侵權

      行為損害發生之過失比例依序為3/10、7/10，應減輕被告

      3/10賠償責任。故就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606,580元，

      原告依上開說明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應減為424,606元

      （計算式：606,580×7/10＝424,606元）。

　㈤又被告主張抵銷205,108元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15

　　0,972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1.第按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

    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又公司負責人

    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

    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

    本文、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

    福岡公司及其負責人林俊宏負連帶賠償責任，亦屬有據。

　2.再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

    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前

    段定有明文。而本件被告已支付原告205,108元（包含醫療

    費用83,023元、2筆30,000元薪資、1筆2,058 元計程車費用

    、1筆不能工作損失60,000元）（見本院卷一第73頁），且

    項目不同部分，原告同意抵銷（見本院卷二第254頁），而

    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應為424,606元，業如前述，經

    被告主張抵銷205,108元後，尚可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19,498

    元（計算式：424,606－205,108＝219,498元）。　

　3.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百分之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查本件民事起訴狀

    繕本係於113年12月30日送達被告福岡公司、林俊宏（見本

    院卷一第47頁），是原告併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2項、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

    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19,498元及自113年12月3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

　　有明文。本件判決第1項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上

    開規定，本院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

    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經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不再一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蘇心喬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65號

原      告  林軒宇  





訴訟代理人  林哲健律師(法扶律師)

複代理人    張宏暐律師

被      告  福岡工程有限公司



兼法定

代  理  人  林俊宏  

共同

訴訟代理人  孫瀅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219,498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219,498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於起訴時聲明原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1,183,1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之後於訴訟中擴張聲明第1項金額為：「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1,356,08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51頁），嗣又於民國115年2月25日變更聲明為：「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1,150,972元，及自起訴暨訴訟救助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253、265頁），為本於同一基礎事實，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無礙於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符合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11年10月31日起受僱於被告福岡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福岡公司），擔任防水施工人員，約定每日工資為2100元及餐費200元，也就是日薪共計2300元，每月工作25或26日，最後工作日為113年5月27日，於113年5月27日原告依被告指示，在臺北市○○區○○○路00巷0弄0號進行防水工程，由於鷹架倒塌，原告自二樓高度跌落，導致右腿骨折，原告當日即住院並接受治療，診斷為「右側遠端脛骨閉鎖性骨折」，並進行骨折復位固定手術；113年6月11日原告進行拆線手術，醫生建議休養及專人照護三個月；後續於113年9月24日回診，醫生再次建議修養及專人照護至少3個月。即以目前之醫師建議事項，至少在113年5月27日至113年12月23日均須休養及專人照護，共計約8個月，及自113年5月27日至114年3月23日須修養3個月，共計約11個月，又因為被告沒有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因此原告無法申請相關職業災害給付，經與被告勞資爭議調解亦無結果，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91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與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又被告二人依民法185條第1項及第28條、第188條第1項應負連帶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補償（醫療費用）1580元、不能工作損失(或原領工資）632,500元（原告之日薪為2300元，每月工作25或26日。若以25日計算，每月原領工資為2300元×25＝57,500元，原告須修養11個月，故不能工作的損害為57,500元×11月＝632,500元）、及看護費用422,000元、精神慰撫金30萬元，合計1,356,080元，扣除被告業已給付原告205,108元，總計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150,972元。並聲明：㈠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1,150,972元，及自民事起訴暨訴訟救助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係經訴外人李喬維於111年底告知，可以透過被告福岡公司接案防水工程承攬工作，承攬報酬以日薪2,000元計算，被告福岡公司面談時亦清楚告知，不會限制或約定原告工作時間、出勤日數、上下班時間等，如原告當日未報到，亦毋須向被告請假或須被告准許，亦無有工作規則或請假規定，原告未報到當日不會派工給原告承攬，原告可以自行決定每日是否要出勤上工或報到，原告亦得另自行接案承攬其他工作，為原告知之甚詳，而原告工作內容，亦與共同於「台北市○○區○○○路00巷0弄0號」，承攬廠商訴外人峻佳室內裝修設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峻佳室內設計公司）之外牆及陽台防水工程之承攬師傅即訴外人卓訓賜相同，原告在其所稱任職於被告期間，原告勞保亦投保在其他公司，原告得任意報到或請假，被告沒有准駁之權限，原告之工作方式及內容未受到被告限制，原告也無須打上下班卡，被告亦無遲到扣薪、工作規則之規範，被告對原告並無考核、獎懲制度，亦不因原告工作額外獎勵、評等或影響薪資，足見其與被告間並不具人格上、經濟上之從屬性，與被告之員工間也無組織上從屬性，核與勞基法關於勞工之定義不符，堪認兩造間之實質契約關係，非屬僱傭契約，兩造間應屬承攬契約，即無適用勞基法之相關規定，故原告依勞基法規定據以主張請求被告應給付相關賠償並無理由。

　㈡又原告受傷之原因，乃原告未依照峻佳室內設計公司113年5月27日勤前教育訓練說明之規範事項進行承攬工作作業所導致，原告自己未遵守安全衛生規則因而致傷，原告受傷實為其自己未遵守使用安全上下設備、未依照規定架設使用2層施工架，取巧僅架設1層施工架，且僅放置(半片層板)寬度不足，竟再於上方架設活動A字梯之顯然不穩固之方式，而不符高處作業穩定性規範、又未遵守2人共同進行合梯作業等情形所致，原告對其受傷具有過失，其傷勢並非被告故意或過失所致，亦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賠償，尚無理由。

　㈢原告固主張其日薪2,300元，每月工作日以25日計算，惟被告否認，原告於各處承攬工作，各該承攬工作日薪為何，又原告是否每月工作日數均高達25日，非無商榷餘地，此部分應由原告提出相關證明，又輔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固均載有「專人照護至少3個月」，原告據此主張看護日數(211日)，惟觀原告本件傷勢、手術內容，復參諸相關實務判決，關於各該不同傷勢之看護日數，足徵本件原告主張之看護日數，實與一般經驗法則有所違背，專人照顧是否係需24小時專人照顧抑或僅需半日專人照顧，均未敘明，尚非可採。

　㈣被告於本件事故後，業已給付原告共計205,108元，如鈞院審酌就後仍為不利被告認定，被告主張已經給付原告之金額，亦應與原告請求金額，互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協商兩造不爭執事項，並同意依此爭點做為辯論及判決之基礎（見本院卷二第253、254頁）：

　㈠原告113 年5 月27日於台北市○○區○○○路00巷0 弄0 號進行外牆及陽台防水工程，並於峻佳室內裝修設計股份有限公司「每日勤前教育（危害告知）紀錄單」簽名，該紀錄單安全衛生注意事項第9 點記載合梯作業，必須兩人夥同作業（見本院卷一第79頁）。

　㈡原告於113 年5 月27日於第一項地點發生受傷事故，受有右側脛骨幹閉鎖性骨折（下稱本件受傷），於113 年5 月27日12時7 分至振興醫院急診治療，醫囑建議休養3 日，需門診追蹤治療（見本院卷一第91頁）。

　㈢原告與被告福岡公司、被告林俊宏未簽署書面雇傭契約，被告福岡公司、林俊宏未訂有工作規則、請假規則。

　㈣被告福岡工程有限公司、林俊宏未為原告投保勞、健保，原告迄今均無勞、健保投保資料。

　㈤原告以自己為要、被保險人，投保始期在113 年5月27日之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傷害險、傷害醫療險（本院卷一第231至233 頁）。

　㈥原告經臺大醫院鑑定函復稱「因右側遠端脛骨及內踝骨折，於113年5月28日在輔大醫院骨科接受開放性復位內固定手術。具經驗類似傷勢自113年5月27日受傷起算，病人須30日24小時專人看護及180日修養天數始可恢復工作。」(見本院卷二第225頁）。

　㈦被告已支付原告205,108元（包含醫療費用83,023元、2筆30,000元薪資、1筆2,058 元計程車費用、1筆不能工作損失60,000元）（見本院卷一第73頁），項目不同部分，原告同意抵銷。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之爭點為：㈠原告與被告福岡公司間之契約關係為何，究為僱傭關係或係承攬關係？ ㈡被告福岡公司應否負職業災害補償，及被告二人應否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㈢原告請求被告二人就醫藥費1,580元、不能工作損失632,500元、看護費42萬2,000 元、精神慰撫金30萬元，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㈣原告本件受傷，原告是否與有過失？如有，比例為何？㈤又被告主張抵銷205,108 元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150,972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茲敘明如下：

　㈠原告與被告福岡公司間之契約關係為何，究為僱傭關係或係承攬關係？

　1.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至稱承攬者，則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亦有明文。即僱傭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且受僱人提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而承攬契約之當事人則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可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二者性質並不相同（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73號判決意旨可參）。

　2.又勞動契約之從屬性，具有下列內涵：①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②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③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是勞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其具有從屬性勞動性質者，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自應屬勞動契約（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47號、88年度台上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大法官釋字第740號解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01號民事判決亦可參照）。復以勞基法係依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生存權、工作權及第153條改良勞工生活、實施保護勞工政策之意旨，立法規範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基於該法保護勞務提供者之立法目的，從勞雇關係整體觀察，勞務提供者對於事業經營者已顯現相當程度之勞雇關係特徵者，縱未完足全部，仍應定性雙方間之契約關係為勞動契約，依勞基法予以規範。本件被告公司否認與原告間有成立勞動契約，依照前述說明，原告自應就兩造間成立勞動契約一事，負舉證責任。

　3.經查，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為僱傭關係，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原告任職於被告福岡公司，是否具人格上、經濟上、組織上之從屬性？亦即兩造間究屬僱傭關係、承攬關係？有無勞基法之適用？茲論述如下：　　

　　①人格上從屬性而言：

　　　查本件原告施作防水工程要穿被告福岡公司制服，依被告指示之工作地點，上工時間原則上是7 時至8 時到案場，離開工地時間大約是下午4 時至5 時30分，均由被告福岡公司決定，也有參與員工旅遊，勞健保部分由原告自己去投保，並把收據報給被告福岡公司，被告公司就會給付原告投保勞健保的費用，原告依據每天點工情形上傳提供服務，被告即給與薪資，是原告有上班下班之工作時間受有約束，並有請假，且被告有對原告指揮如何施作防水及有指導用什麼材料、原告並要拍照上傳工作及施作工程進度及施工內容情形給被告看等情，有工作群組施作回報對話截圖、及編號84、91之對話紀錄勞健保收據及通知上傳收據、編號87至90之員工旅遊通知公告及細節等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45至165頁、第169至193頁)，並經證人李宜豪證述無訛（見本院卷二第187、190、192、193頁)，足證原告工作時間及勞務給付方法、給付勞務地點等係在被告之指揮監督下提供防水勞務，原告系爭期間所服勞務具體內容，須服從被告之指揮監督管理，不能自由支配工作時間，足證原告依被告公司之指揮提供勞務工作，顯具人格上之從屬性。

　　②經濟上從屬性而言：

　　　查本件原告施作防水所需鷹架材料工具除簡易的，如有攪拌機、滾輪、刷子、軟板、海菜粉、水泥、網類、鋁梯。比較複雜的還有機具，如噴塗機、高壓清洗機、空壓機。還有帆布。材料有複合式彈性水泥、滲透型底漆均由被告福岡公司所提供，且被告公司有提供零用金部分，放在原告等員工身上，以防萬一倘若現場施作過程中材料不足或工具沒有時，原告等員工會拿零用金到五金行購買防水施作的材料及工具等情，此有群組編號78、85對話紀錄及經證人李宜豪證述無訛(見本院卷一第190、192頁、本院卷二第191、193頁)，與承攬係由承攬人自行備置、管理及維護所需之設備、機器、材料等業務成本顯有不同。又原告係以被告名義提供勞務非以其個人名義招攬業務，及原告提供防水勞務之薪資係按日論酬，其發放「薪資」性質，每月依實做量(按日論酬)計算，係因提供勞務而獲致之酬勞，「按日」僅係計酬之方式，以日計算，一日2000至2300元並有提供餐飲費，並非以完成某一工作物為標的之酬勞，有原告領取報酬紀錄表及薪資袋等附卷可參，並經證人李宜豪證述在卷(見本院卷一第167頁及第315至329頁、卷二第192、193頁)。又原告係以被告名義提供勞務非以其個人名義招攬業務，原告並無需負擔勞務成本與風險之問題，全依被告提供之指示執行防水工程，原告亦非在為自己營業為目的執行防水工作，每月依防水工程日數及項目即可獲取薪資，與承攬契約係由承攬人以工作完成之成果給付報酬有所不同，原告既不能用指揮性、創造性或計劃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且非為原告自己之營業而勞動，堪認原告於系爭期間與被告之契約關係，亦具有經濟從屬性。

　　③組織上從屬性而言：

　　　又原告係以被告之名義執行防水工作，並服從被告所調整之人力內容執行服務，可見原告已被納入被告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顯異於承攬人係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及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之情形，亦具有組織上從屬性。

　　4.兩造於系爭期間之契約關係，具有前述人格從屬、經濟從屬及組織從屬性甚高之勞動契約內涵，堪以認定原告係從屬於被告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兩造間所成立之系爭契約乃僱傭關係之勞動契約甚明。

　㈡被告福岡公司應否負職業災害補償，及被告二人應否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1.被告福岡公司應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⑴按勞基法對「職業災害」未設有定義，但依勞基法第1條第1項所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又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規定：「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準此，勞基法第59條所稱「職業災害」，當指上述雇主提供工作埸所之安全與衛生設備等職業上原因所致勞工之傷害等而言。故職業災害之認定標準，須具備下列要件：(1)「職務遂行性」：即災害是在勞工執行職務的過程中所發生的狀態，係基於勞動契約在事業主指揮監督之下的情形。(2)「職務起因性」：即職務和災害之間有因果關係。

　　⑵查原告職務為防水施工人員，工作內容包含搭設鷹架及進行防水工程，此為被告所不爭。原告於113年5月27日，依被告之指示，在臺北市○○區○○○路00巷0弄0號進行防水工程，由於鷹架倒塌，原告自二樓高度跌落，導致右腿骨折，自具有前述職務起因性及職務遂行性，應屬職業災害。故本件確屬職業災害，應可認定無疑。

　　⑶再者，原告於113年5月27日系爭事故當日即住院，並接受治療，診斷為「右側遠端脛骨閉鎖性骨折」並進行骨折復位固定手術；113年6月11日原告進行拆線手術，有輔大醫院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31頁）可證，顯然原告所受「右側遠端脛骨閉鎖性骨折」部分，與其施作防水工程間存在有充分的因果關係，應屬系爭職災事故受傷範圍。

　　2.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⑴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

　　⑵復按雇主對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8條定有明文。又雇主有義務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的作業場所引起危害。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此條款要求雇主採取必要安全設備與措施（如安全網、護欄、安全帶），適用於高處作業之工地環境。另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2條之1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上開規定均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之規定，即為職安法第1條揭示之立法目的，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而查，被告僱用原告於2樓施工架從事防水作業，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卻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又被告公司於施工現場未設置安全衛生管理之主管，且未設有必要安全設備與措施如安全網、護欄、安全帶等安全措施，致原告墜落而受有系爭傷害等情，此有臺北市勞動檢查處工作場所發生傷害職業檢查報告表乙份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5至27頁），足見被告對勞工即原告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因未提供有二人夥同作業，並無主管在場監督使原告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且採取必要安全設備與措施如安全網、護欄、安全帶等安全措施，其顯有過失至為明確，自應負過失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㈢原告請求被告二人就醫藥費1,580元、不能工作損失632,500元、看護費42萬2,000 元、精神慰撫金30萬元，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茲就原告之各項請求分論如下：

　　1.關於醫療費用補（賠）償部分

　　⑴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定有明文。

　　⑵原告主張被告應補償醫療費用1,580元，有輔大醫院門診醫療收據4紙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5、37、39、57頁），核前開收據內容均屬原告為治療系爭傷害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故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規定，請求上開醫療補償、賠償合計1,580元，核屬有據。

　　2.關於工資補償（賠償）部分

　　⑴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定有明文。故勞工依此規定請求雇主補償工資，以在「醫療中」者為限。惟勞基法對於所謂醫療期間「治療終止」未有定義之規定，參考勞工保險條例第34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發給職業傷害補償費或職業病補償費。」、及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77條規定「本條例第53條第1項及第54條第1項所稱治療終止，指被保險人罹患之傷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之狀態。」等規定，即應解釋為係指「勞工之傷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具醫療上之實質治療效果之狀態」，而非以勞工形式上有無赴醫院追蹤診療為斷。又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規定，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一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⑵本件原告於職業災害發生後前往輔大醫院持續治療，該院固記載原告「因右下肢仍負重困難，宜於113年12月24日後休養3個月」等語，有輔大醫院於113年12月24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乙紙為證（見本院卷一第55頁），惟原告於113 年5 月27日於第一項地點發生受傷事故，受有右側脛骨幹閉鎖性骨折，於113 年5 月27日12時7 分至振興醫院急診治療，醫囑建議休養3 日，需門診追蹤治療（見本院卷一第91頁），已有不同，然醫療實務上，診斷證明書上關於「宜休養期間」或「需專人照護」之記載，乃參雜病人之主觀訴求，且多為建議性質，自無法遽信。而本件經本院於114年8月20日發函囑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就原告之休養及看護期間進行鑑定，臺大醫院函覆意見略以：「因右側遠端脛骨及內踝骨折，於113年5月28日在輔大醫院骨科接受開放性復位內固定手術。具經驗類似傷勢自113年5月27日受傷起算，病人須30日24小時專人看護及180日修養天數始可恢復工作」等語，有臺大醫院鑑定意見表乙份附卷足憑（見本院卷二第225頁）。而本院檢送臺大醫院鑑定之資料，包含原告於振興醫院初診之全病歷及X光影像光碟，以及輔大醫院之完整病歷供臺大醫院作為鑑定資料，臺大醫院乃針對原告前開病歷資料，參酌其手術過程及術後復原病歷紀錄後，為鑑定意見綜合判斷，其標準已逾包含醫療實務上對於骨折癒合及復健所需期間，實非抽象臆測，其客觀鑑定意見之檢驗結果，本院認堪可憑採。

　　⑶綜上，依原告所主張原告之日薪為2,300元，每月工作25或26日，此被告於勞資爭議調解時所不爭執，有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乙份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25頁 ）。若以25日計算，每月原領工資為2,300元×25＝57,500元。原告需修養6個月，故不能工作的損害為345,000元（計算式：57,500元×6＝345,000元）。故原告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請求被告補償工資（即不能工作損失）345,000元，亦屬有據。

　　3.關於看護費用部分

　　⑴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親情，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二者身分關係而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得向加害人請求賠償，始符公平原則（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54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就看護費一節，依前開臺大醫院鑑定結果，足認依其傷勢確有全日看護一個月之必要。本件原告是由家人看護，故以每日2,000元計算30日，合計為6萬元（計算式：2,000元×30＝60,000元）。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看護費用60,000元，自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無法准予。　

　　4.關於非財產上損害部分

　　⑴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應以實際加害之情形、加害之程度、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賠償權利人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綜合判斷之。

　　⑵本院審酌被告福岡公司於原告為其提供勞務之過程中，因違反上述保護他人之法律，未設置安全裝置、護欄、護蓋等防護設備，致被上訴人自高處墜落，受有系爭傷害，經住院及手術治療後，仍需要持續復健，身心均受有創傷及痛苦；兼衡酌原告為高職畢業，月薪為57,500元，名下無財產只有一台機車，被告林俊宏月薪約6至7萬元，名下有一間房產，被告福岡公司資本額是200萬元（見本院卷二第262頁），綜合上開兩造之身分、職業、教育程度、財產及經濟狀況、工作與收入、本件侵權行為損害事實及原告所受精神痛苦等一切主客觀情狀，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等一切情形，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30萬元，顯然過高，應以20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尚屬過高，無法准許。　

　　5.復按勞基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即勞工就同一事故請求雇主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或未辦理勞保之損害賠償，於其獲得補償或賠償金額範圍內，得抵充其請求雇主給付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兩者性質上為重疊合併，本件原告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有理由範圍，且較其依勞基法規定請求其二人給付之金額為高，故本院亦毋庸再就勞基法第59條規定之請求命為給付。故就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06,580元（計算式：即醫療費用1,580元＋看護費用60,000元+不能工作損失金額為345,000元+精神慰撫金20萬元=606,58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所據，不應准許。　

　㈣原告本件受傷，原告有無與有過失？如有，比例為何？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此項基於過失相抵之責任減輕或免除，非僅視為抗辯之一種，亦可使請求權全部或一部為之消滅，法院對於賠償金額減至何程度，抑為完全免除，雖有裁量之自由，但應斟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以定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902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抗辯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等語。經查，113年5月27日峻佳室內設計公司每日勤前教育（危害告知）紀錄單之安全衛生注意事項記載：「2.於高處2公尺以上、開口處、梯井作業確實穿戴背負式安全帶。9.合梯作業必須2人夥同作業」等規定，峻佳室內設計公司固已確實宣導告知原告工作規範，並經原告知悉同意簽名（見本院卷一第79頁），然原告於系爭事故當日以搭建X型施工架時，本應以「搭建2層施工架」之方式，始符安全上下設備規定，及施作工程之陽台高度，有照片2紙可參（見本院卷一第81、83頁），惟原告未遵循規定，未背負安全帶，僅以搭建1層施工架，再在施工架上，架設活動A字梯之方式進行作業，已不符高處作業穩定性之規範，此亦經證人卓訓賜證稱上情無訛（見本院卷二第257至260頁），故原告就本件侵權行為之損害與有過失至明。惟被告法定代理人林俊宏自承：「針對本案場，這個案場比較特別，我們是當天搭鷹架後，進行施工，當天下班前就要把鷹架拆除掉」等語，而在系爭事故當天就上述案場下班前即應拆除鷹架情形，卻只派一人去施工，且未要求主管或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上述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防水作業，亦有未符合合梯作業必須2人夥同作業等規定，被告公司既未盡前開法規之保護義務，其對原告之受傷顯有監督管理之疏失其明。本院因認原告、被告就本件侵權行為損害發生之過失比例依序為3/10、7/10，應減輕被告3/10賠償責任。故就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606,580元，原告依上開說明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應減為424,606元（計算式：606,580×7/10＝424,606元）。

　㈤又被告主張抵銷205,108元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15

　　0,972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1.第按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又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本文、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福岡公司及其負責人林俊宏負連帶賠償責任，亦屬有據。

　2.再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本件被告已支付原告205,108元（包含醫療費用83,023元、2筆30,000元薪資、1筆2,058 元計程車費用、1筆不能工作損失60,000元）（見本院卷一第73頁），且項目不同部分，原告同意抵銷（見本院卷二第254頁），而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應為424,606元，業如前述，經被告主張抵銷205,108元後，尚可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19,498元（計算式：424,606－205,108＝219,498元）。　

　3.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查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12月30日送達被告福岡公司、林俊宏（見本院卷一第47頁），是原告併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19,498元及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

　　有明文。本件判決第1項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上開規定，本院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經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不再一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蘇心喬



